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止审理、中止执行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

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证券回购经济纠纷案件的通知 PDF转

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646.htm （１９９８年１２

月１８日 法〔１９９８〕１５２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高级人民法院： 根据国务院国发〔１９９６〕２０号国务院

批转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

请示的通知》的有关精神，为有利于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

的顺利进行，对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

证券回购纠纷案件问题，通知如下： 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，

对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证券回购纠纷

，未受理的，暂不受理；已经受理的上述证券回购纠纷案件

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（六）项的规

定中止诉讼；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述证券回购纠纷案件，

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

中止执行；对因此类纠纷案件已裁定冻结上述证券回购机构

帐户款项的，应当解除冻结。何时恢复诉讼和执行，依照本

院通知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